 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九华山机场、池州高铁站文旅宣传广告承租项目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在九华山机场、池州高铁站投放青阳文旅宣传广告。

二、服务期：一年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3、经营范围需具有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广告牌租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服务需求及质量标准（以下参考）

1、服务工作内容
	租用设备名称
	广告投放点位
	广告规格

（mm）
	投放数量
	备注

	灯箱广告
	九华山机场国内到达提取行李处左面墙体
	7500*3000
	1
	投放时间一年。

	一体机
	九华山机场一楼、二楼休息区、贵宾厅
	1080*1920
	2
	投放时间一年；

轮番播放，每次15秒。

	液晶电视
	九华山机场一楼各休息等待区域
	960*500
	4
	投放时间一年；

轮番播放，每次15秒。

	DM架
	九华山机场一楼、二楼休息区、贵宾厅
	展架
	3
	摆放宣传资料，投放时间一年，确保及时更新。

	墙体灯箱
	池州高铁站旅客出口通道3号墙体
	4200*1600
	1
	投放时间一年，

确保及时更新。


2、服务质量要求

确保媒体广告正常使用、DM架上宣传资料及时更新；

3、服务时间要求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按照合同要求在服务期限（一年）内确保青阳文化旅游媒体广告正常投放、展架宣传资料及时更新；

五、售后服务/后续服务要求

项目完成后一年内提供四次免费更换；
六、考核办法/验收方式

现场验收；
七、付款方式
双方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付75%合同款，合同期满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25%合同款。
八、评标办法

1、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成交），按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报价相同的，按摸球大小顺序排列。    

                                                    采购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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